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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違憲審查制
保障依法治國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下周一（20日）開幕，由中

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主編、內地十八位知名

學者撰文結集而成的《國家底線：公平正義與依法

治國》一書將於當日發行面世。據本報獨家獲悉，

該書以內地法學界「法治三老」——郭道暉、江

平、李步雲就法治焦點問題的訪談開篇，「法治三

老」一致談到，依法

治國首先應強調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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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共應依憲

執政、依憲治

國，而樹立憲法

權威，關鍵在於

能否對違憲行為嚴

加追究，這是當前

法治實踐的空白，

應盡快建立起可

行的違憲審查制

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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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政治學家、中共
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
平在其主編的《國家底
線：公平正義與依法治
國》一書中撰文表示，

依法治國必先依法治黨，要牢固確立在國家事務中
「憲法至上」和在黨內事務中「黨章至上」的觀念，
堅決破除「黨大還是法大」、「權大還是法大」的迷
思，努力在全黨範圍內營造一種新型的社會主義法治
精神和法治文化。

嚴按國法黨規治黨
俞可平指出，中國共產黨是掌握國家政治、經濟、

文化、軍事核心權力的唯一執政黨，黨的領導幹部是
公共權力的掌握者。因此，治國必先治黨，依法治國
必先依法治黨。他稱，依法治黨，就是嚴格按照國家
的法律和黨的法規來規範黨組織和黨員的行為，通過
黨的各項具體制度來保證國家的憲法和黨章成為黨組

織和黨員的最高行為準則。
文章將「依法治黨」的「法」界定為兩大類，一類

是國家的法律，首先是國家的憲法；另一類是黨的規
章制度，首先是黨章。俞可平指，依法治黨，首先就
是依照憲法和黨章治理黨內事務和規範黨政關係。
「依法治黨」不是抽象的口號，也非權宜之計，而是
一種治理模式。同時，由於「依法治黨」是一種治理
模式的轉變，它對中共的執政方式和政治管理提出了
新的更高的要求，也會面臨不少新的挑戰。

黨須帶頭維護法律
俞可平提出，要實現「依法治黨」，就要做到：黨
領導人民制定法律，自己必須帶頭遵守法律，帶頭維
護法律的權威；各級黨組織必須在國家憲法和法律的
框架內活動；下決心採取有效措施消除「文山會海」
現象，依政策、會議和講話來管理政務和黨務，不是
法治；努力完善國家的法律和黨的法規，加強黨員的
法治教育，牢固確立在國家事務中「憲法至上」和在

黨內事務中「黨章至上」的觀念，堅決破除「黨大還
是法大」、「權大還是法大」的迷思。

誓破「黨大還是法大」迷思
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

中國「法治三老」

《國家底線：公平正義與依法治國》一書收錄了
內地十八位知名的政治學家、法學家和社會學家的
代表性學術文章。專家指出，公平正義問題是解決
中國改革發展所面臨的重大矛盾問題的關鍵，中國
深化司法改革，應當引導公眾把公平正義的訴求納
入到司法程序中來。
國家行政學院決策諮詢部教授丁元竹表示，建設

法治社會必須堅持公平正義，把公平正義作為全面
深化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緊緊圍繞公平正義來
推進社會體制和司法體制改革，道出了公平正義與
全面深化改革之間的關係，也道出了歷史發展的邏
輯內涵。

優化職權配置 規範司法行為
國家司法文明協同創新中心首席科學家，中國法學

會學術委員會主任張文顯認為，為了做到司法公正，
所有司法機關都要緊緊圍繞公正這個主題來改進工
作，重點解決影響司法公正和制約司法能力的深層次
問題，要優化司法職權配置，規範司法行為。同時，
要堅持和改進黨對司法的領導，加強和改進人大對司
法工作的監督，進一步深化司法改革，確保法院、檢
察院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切實維護
司法權威和公正；要大力培養理性的司法文化，尊重
司法公正和司法權威，為司法機關創造公正司法的制
度環境、文化環境和物質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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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道暉，1928年出生，著
名法學家，法治思想家，被
人尊稱「法治三老」之最長
者。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
工委研究室副主任，中國法
學會研究部主任等職，是當
代中國法學界站在時代前沿
的一面思想旗幟。學術思維
敏銳，敢於直言和針砭時
弊，以人民權利的積極倡導
者之姿態而著稱於當今思想
界。

江平，1930年出生，著名
法學家、法學思想家、法學
教育家，「法治三老」之中
壯者。曾任中國政法大學校
長、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
員、七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
會副主任委員，現為中國政
法大學終身教授、民商法博
士生導師。江平是中國民商
法學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李步雲，1933年生，著名
法學家、人權專家，「法治
三老」之最年輕者。曾任中
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法理學
研究室主任、中國社科院人
權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職，全
過程地見證和參與了1982年
憲法的起草和討論，並和其
他學者一道，對推動「依法
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
家」寫入中共十五大政治報
告，起了重要作用。

■《國家底線：
公平正義與依法
治國》封面。

本報北京傳真

■■十八屆四中全會將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圖為國慶典
禮上，「依法治國」方陣巡遊北京長安街。 資料圖片

■■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
俞可平。 資料圖片

■■四中全會下周一開四中全會下周一開
幕幕，，依法治國成為主依法治國成為主
題題。。圖為小學生走進圖為小學生走進
法庭上法庭上「「法制課法制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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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威法治思想家，被尊稱「法治三老」之最長者郭道
暉認為，只提「依法治國」是不夠的，有的地方為

保護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用「非法之法」來治民，也號
稱是「依法辦事」、「依法治國」。因此，建立法治國家
首先要建立法治新思維，必須提依憲治國。依憲治國要求
黨必須要與時俱進，由革命黨轉型為執政黨，黨的一些基
本制度要適應新的發展。
著名法學家、人權專家，「法治三老」之最年輕者李步

雲亦表示，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現行憲法頒布實施30周
年的大會上提出四條：人民民主、依法治國、人權保障以
及依憲執政，依憲治國。這是非常正確的思路，中共要依
憲治國、依憲執政，依法治國首先要落實憲法在治國安邦
中的重要作用。
原中國政法大學校長，「法治三老」之中壯者江平則指

出，完善憲法運行，落實人民民主自由權利，非常關鍵，
但當前人民在言論、出版、結社方面，還沒有法律落實憲
法所規定的權利，這是法治實踐的空缺。

監督憲法實施 免淪一紙空文
「法治三老」一致表示，憲法的生命與權威，關鍵在實
施，而能否實施的標誌在於對違憲行為能否嚴加追究。這
在現行憲法上已有原則規定，但只是一紙空文，沒有建立
可行的違憲審查制度。
江平認為，對私權的侵害，如果是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

造成，可以提出行政訴訟，但有些是違反憲法的行為，公
民無法維權，這個問題不解決，憲法的規定就要落空。李
步雲則指出，習近平總書記在前述紀念憲法頒布實施30
周年講話中也談到憲法監督缺位的問題。這可以說是
1982年憲法自制定以來的最大缺陷，憲法中提到全國人
大和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有權監督憲法實施，但沒有具體
的機構和程序，更沒有建立起違憲審查制度。對此，他建
議在全國人大九個專門委員會之外建立一個憲法監督委員
會，任務包括憲法解釋、違憲審查、領導人彈劾等，任何
公民和組織都可以提出違憲審查的動議。

人大負責立法 政協承擔審查
郭道暉也認為，儘管憲法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可以對國

務院不適當的決定或決議予以撤銷，但憲法史上沒有一次
主動撤銷過那些不合憲法、違反人權的「決定」，譬如勞
動教養制度，實行了五十多年，直到2013年才被撤銷。
同時，《立法法》提出，公民對違憲的法規可以提出進行
違憲審查的建議，但沒有具體的程序。可見，建立可行的
違憲審查制度勢在必行，不過他不同意在全國人大常委會
設立憲法監督委員會，認為全國人大常委會本身是制定法
律的，不能「自己做自己的法官」，可以考慮由全國政協
來承擔違憲審查，現今政協為各界知識精英薈萃之地，同
時它在國家權力具有超脫地位，「它應當和可能擁有的政
治權威，是足以擔當此任的」。

由中央編譯出版社最新出版的《國家底線：公平正義與
依法治國》一書載有內地法學界「法治三老」——郭道
暉、江平、李步雲就法治焦點問題的訪談。「法治三老」
高度評價自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啟動的第三次司法改革，
並看好未來中國法治建設前景。

喜見審判權檢察權獨立
江平表示，第三次司法改革提出審判權獨立、檢察權獨

立，去行政化、去地方化的理念，並且在提升司法透明
度、落實無罪推定等方面做了很大努力。郭道暉也指出，
自己切身感受到第三次司法改革的進步，希望今後在注重
司法機關內部改革的同時，亦能並重外部關係的改革，比
如黨和司法機關的關係，「這個問題不解決，內部雖有很
多改革，政法委或黨委一句話就可以把它推翻，還是不行
的」。
李步雲認為，過去數年，確實存在政法委干涉司法審判

的情況，但十八大以後，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在全國政
法工作第一次電視電話工作會議上明確表態，以後政法委
不再干預司法機關辦案，這是很好的跡象；另一個好的跡
象是信訪制度改革，現已明確規定政法委不受理涉法涉訴
信訪，而由法院、檢察院提起再審，堪稱可喜的進步。
李步雲表示，未來法治中國肯定可以建成，只是時間問

題。


